
 

 

 

合教秘〔2015〕21 号 

 

转发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 

关于做好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 

试点县（区）遴选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加

强学校体育工作，实现提高学生体质健康、运动技能和人格素养

的总目标和总要求，提升校园足球普及水平，现将《安徽省教育

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

试点县（区）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体〔2014〕5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请各县（市）、区教育主管部门对照教育部制定的标准，

认真开展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遴选工作。初中和小学的数量，可按

照 1∶2 的基本比例合理匹配。特色学校遴选要统筹城乡、区域

和学校类型，按照相对就近入学的要求，充分考虑学区划分现状，

优先遴选小升初对口的相关学校，有利于学生升学和长期习练足

球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